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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201 号 

 

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2018年 9月 29日披露《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

务资助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梁坤维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梁坤维”）拟按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向各股东方

提供财务资助，本次拟向成都中梁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中

梁”）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1.1 亿元，向宁波梁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波梁祺”）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1.6亿元，

向你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国兴”）

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2.7亿元，按照年利率 13%的标准收取费用，借

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4个月。 

而你公司曾于 2018年 9月 27日公告称，拟向关联方重庆财信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息借款 2,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： 

1．补充披露中梁坤维的基本情况，并结合中梁坤维财务状况、

资金实力和使用计划、项目开发建设进度、相关股东资本金和借款（如

有）投入情况等，分析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

可能影响其项目后续开发进度，如何保障项目开发资金需求。 

2．结合成都中梁、宁波梁祺的经营状况、资金实力等，分析被



2 

 

资助对象的债务偿还能力，后续是否存在资助资金难以收回的风险，

中梁坤维是否采取足够的保障措施，如是，进一步说明措施内容。 

3．说明你公司在存在资金筹措需求的情形下，子公司对外提供

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2日前将相关书面材料报送我部。涉

及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

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10月 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